
广东鸿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、北京电视艺术

中心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公告

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(2020)京0108民初31892号原告张利民诉
被告广东鸿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、北京电视艺术中心音像出版社有限公
司等侵害著作权及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，法院认定二被告制作和销售的
DVD光盘侵犯了原告自创的《乾隆长寿养生功》内容的著作权，判决
二被告停止出版发行《乾隆长寿养生功》光盘，公开致歉，赔偿原告经
济损失8万元和维权支出2万元。因二被告未履行公开致歉内容，在执行
阶段经原告申请特此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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